
沧 州 市 教 育 局
沧教办函[2020]2 号

沧州市教育局

关于转发《河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<河北省
教育系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

控工作指南的通知》的通知

渤海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，高新区经济社会发展局，石油分

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（文教局

为进一步做好教育系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

作，河北省教育厅印发了《河北省教育系统新型冠状病毒感

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南》）,现转发

给你们。

请按照《沧州市教育系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

作方案》结合本县（市、区）本学校实际，认真扎实开展好

疫情防控工作。在接到正式开学通知之前，任何学校（包括

校外培训机构）不得通知学生返校。要在开学前认真落实上

级安排的防控工作，同时做好假期期间教职工、学生、家长

的宣传教育工作。要按照《指南》要求在开学前提前制定或



完善工作预案，做好春季学期开学的各项准备工作。各学段

学校要按照《指南》中对应的要求，仔细做好开学前、后各

阶段的疫情防控工作。

沧州市教育局

2020 年 2 月 1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